附件1

株洲市工业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补贴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必须是株洲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模工业企业。
（二）申报企业项目投资规模500万元以上，且设备投资不少于300万元。重点支持株洲市15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方向项目。
（三）申报企业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原则上要具有相应资质服务商为其提供的智能化改造系统解决方案。
（四）生产线产品采购时间为2017年1月1日之后。
（五）本通知所指的智能化技术改造是指企业在搭建产品数据管理系统、企业资源计划、车间制造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工厂内部通信网络架构、生产过程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等方面有实际应用，在推进企业数字化升级、装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流程精益化升级，质量控制与追溯、智能物流等方面有明显提升的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二、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一）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二）资金申请表；
（三）含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项目验收证明或报告；
（五）项目绩效提升评价表（企业自评）；
（六）产品购买合同、发票及采购费用支付凭证复印件；
（七）审计机构出具的申报企业上年度审计报告；
（八）项目智能化技术改造系统解决方案或可研报告；
（九）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后的照片或视频；
（十）其它相关材料。

 材料按此顺序装订，不同内容用彩页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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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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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市经信委、市财政局：
我单位承诺：此次申报的株洲市智能制造项目“                       ”，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单位（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要求字迹及公章清晰）











资金申请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注册地址
	
	所属区县（园区）
	

	
	所属优势产业链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含磁悬浮)产业链 □IGBT 大功率器件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航空航天产业链 □新能源装备产业链 □高分子新材料产业链□先进陶瓷材料产业链 □先进硬质材料产业链 □医药产业链□纺织服饰产业链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 □绿色食品产业链□节能环保产业链 □人工智能产业链

	上年经营情况
	资产总额
	万元
	资产负债率
	%
	销售收入
	万元

	
	利税总额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
	产品名称
	国际市场（%）
	国内市场（%）
	本省市场（%）

	
	
	
	
	

	
	
	
	
	

	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本次申请补助资金额度
	万元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项目总投资
	万元
	设备投资
	万元

	
	
	
	软件投资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预期新增销售收入
	万元
	预期新增利税
	万元

	实施项目所采购的设备和工业软件清单

	序号
	设备、软件名称
	来源（自行或合作研制开发、购买等）
	研发单位或生产企业名称
	数量
（台、件）
	单价
（万元）
	总金额（万元）
	发票号
	发票金额（不含税）
	备注

	一、智能装备

	
	
	
	
	
	
	
	
	
	

	
	
	
	
	
	
	
	
	
	

	
	
	
	
	
	
	
	
	
	

	
	
	
	
	
	
	
	
	
	

	二、软件

	
	
	
	
	
	
	
	
	
	

	
	
	
	
	
	
	
	
	
	

	
	
	
	
	
	
	
	
	
	

	
	
	
	
	
	
	
	
	
	



附件1-2
项目绩效提升评价表（企业自评）
	一、总体评价(30分)

	项目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得分
	佐证材料页码

	企业总体评价
（30分）
	项目设备投资（8分，不含土地及厂房建设）
	600万元（含）以上（8分）；300万元（含）-600万元（4分）；300万元以下（0分）
	
	

	
	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6分）
	5000万元（含）以上（6分）；5000万元-2000万元（含）（4分）；2000万元以下（0分）
	
	

	
	上一年度税收贡献（6分）
	同比增长5%及以上（6分）；同比增长2%-5%（3分），2%以下（0分）
	
	

	
	信息化与智能化发展规划（5分）
	有，且全面（5分）；有，但一般（3分）；无（0分）
	
	

	
	信息化管理实施情况：信息化工作制度及组织实施机构（5分）
	有，且详细（5分）；有，但一般（3分）；无（0分）
	
	

	二、项目实施情况及效果（70分，评分标准附后）

	项目
	评分内容
	分值
	得分
	佐证材料页码

	智能化技改项目实施情况及效果（70分）
	工厂设计数字化
	4
	
	

	
	制造过程自动化
	12
	
	

	
	数据互联互通
	12
	
	

	
	制造执行系统MES 
	12
	
	

	
	企业资源计划ERP
	10
	
	

	
	智能制造总体技术先进性评价
	10
	
	

	
	智能制造综合指标先进性评价
	10
	
	

	合计
	



智能化技改项目实施情况及效果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及分值
	评分内容
	分值

	1
	工厂设计数字化 （满分4分）
	（1）工厂/车间的总体已建立系统模型
	1

	
	
	（2）工厂/车间的工程设计已建立系统模型
	1

	
	
	（3）工厂/车间的工艺流程及布局已建立系统模型
	1

	
	
	（4）上述（1）（2）的系统模型相关数据已进入企业核心数据库
	1

	2
	生产过程自动化 （满分12分）
	（1）生产工艺数据实现自动数据采率
	1

	
	
	（2）关键工艺参数/质量指标采用在线分析仪/智能传感器等
	2

	
	
	（3）关键生产环节实施先进控制
	2

	
	
	（4）关键生产环节实施在线优化
	2

	
	
	（5）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国产化率50%以上
	5

	3
	数据互联互通 （满分12分）
	（1）工厂已建立实时数据库平台
	1

	
	
	（2）实时数据库平台与过程控制系统实现互通集成
	2

	
	
	（3）实时数据库平台与生产管理系统实现互通集成
	2

	
	
	（4）工厂生产实现基于工业互联网的现场数据可视化、信息共享及优化管理
	2

	
	
	（5）数据互联互通系统的国产化率50%以上
	5

	4
	制造执行系统MES （满分12分）
	（1）已建立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实现计划、调度均建立模型，实现成产模型化分析决策，过程的量化管理成本和质量的动态跟踪
	5

	
	
	（2）所建立的制造执行系统MES已与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ERP集成
	3

	
	
	（3）所建立的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为国产化系统
	4

	5
	企业资源计划 ERP （满分10分）
	（1）已建立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ERP，其中供应链管理中实现了原材料和产成品配送的管理与优化
	3

	
	
	（2）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的智能优化
	3

	
	
	（3）拥有可靠的信息安全技术，确保智能工厂的信息安全
	2

	
	
	（4）所建立的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ERP为国产化系统
	2

	6
	智能制造总体技术先进性评价 （满分10分）
	（1）信息深度自感知
	3

	
	
	（2）智慧优化自决策
	3

	
	
	（3）精准控制自执行
	4

	7
	智能制造综合指标先进性评价 （满分10分）
	（1）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2.5

	
	
	（2）运营成本降低20%以上
	2.5

	
	
	（3）产品研制周期缩短30%以上
	2.5

	
	
	（4）产品不良品率降低20%以上
	2.5

	
	
	（5）能源利用率提高10%以上
	2.5

	
	
	本项达到其中4个指标，即评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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